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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特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草案）》的議案。會議認為，香港回歸祖國後，重
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
選舉制度，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符合
「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

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完善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制度，發展適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
的民主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
條和第六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四項、第十六項的規
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法》的有關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如下決
定：

一、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必須全面準
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針，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憲制秩序，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
切實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保障香港特別行
政區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
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
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
立法會部分議員，以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
議員候選人等事宜。

選舉委員會由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基層、勞
工和宗教等界，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香
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

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等五個界
別共1500名委員組成。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
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選舉委員會不少於188名
委員聯合提名，且上述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
的委員不少於15名。選舉委員會以一人一票無記名投
票選出行政長官候任人，行政長官候任人須獲得選舉
委員會全體委員過半數支持。

四、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90人。通過
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種
方式分別選舉產生。

五、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
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
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
人的資格。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
健全和完善有關資格審查制
度機制，確保候選人
資格符合《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條的解釋
和關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

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有
關法律的規定。

六、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決
定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
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
序》。

七、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依照本決定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有
關法律，依法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

八、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
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安排和選舉組織等有

關重要情況，及時向中央人民政府
提交報告。

九、本決定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